
段，必须继续努力，下功夫把这项工作抓好。
一是加强机构建设和人员 配备。我 们 要

求，地（市）以上控办机构一定要单设，人员

配备不能少于国家编委一号文件规定的数量。
县一级必须配备专职人员，有条件的也应建立

相应的机构。中直管理局、国务院机关事务管

理局、全国政协、总后财务部、武警后勤部也

要设立相应控购管理机构，配备一定数量的专

职人员，以适应控购管理工作的需要。企业主

管部门和大的企事业单位要有专人负责控购管

理工作。
现在一些地方反映，由于各级政府机构人

员超编严重，难以为控办调剂 名 额。应 该 指

出，各级控办的机构设置和人员配备是国家编

委1990年 1 号文件最新规定的，不能同其他机

构的人员超编问题混同起来。鉴于地方各级政

府的编制还没有实行“三定”，不少地区先按

国家编委文件配备，等地方行政编制进行“三

定” 时再统筹考虑，这是一个比较好的办法。
国家编委有关方面负责人也同意先按国家编委

文件规定的标准配备。
二是加强业务培训和控购理论研究。提高

控购工作队伍的素质，是做好控购管理工作的

重要条件，各地控办要重视这项工作，有计划

地加强控购人员政治业务培训。在培训中要贯

彻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，可以采取短期集训、

专题培训、以会代训等灵活方式，着力提高控

购工作人员政策水平，正确执行控购政策，提

高实际工作能力。此外，要加强控制社会集团

购买力的理论研究，四川、云南为我们带了好

头，希望有条件的地区，在这方面也要积极进

行有益的探索。

问题解答（三则 ）

问：国营城市建设综合开发企业建 设 的 商品 房

要不要缴纳建筑税？缴纳的建 筑 税在 财 务上应 如 何

列 支，在会计上应如何处理？

答：根据现行《 建筑税暂行 条例》 的 规 定，国

营城市建设综合开发企业属于建筑税 的纳 税义务人。

因此，国营城市建设综合开发企业 所建的商品房应按

规定缴纳建筑税。根据财政部《 国营城市 建设综合开

发企业会计制度》 的规定，国营城市建设综合 开发企

业所缴纳的建筑税应由“专用基金” 科目 支出，会计

处理 为：借（减）“专用基金” 科 目（有 关 明 细 科

目），贷（减）记 “银行存款”等有关科目。

（国家税务局地方税司特别税处）

1.问：国营企业因拖欠贷款所 收 、 支 的违约金

或赔偿金财务上如何处理？

答：企业的罚款收入（ 包 括 违 约 金、 赔 偿金

等）和罚款 支出的财务处理，原则上应按 财政部（82）
财预字第52号和（82）财预 字 第93号 文 件 的 规 定执

行。即对企业在结算贷款中纯属由 于 对方延期付款而

造成企业不能如 期付给其他单 位 贷款 的 ，其 罚款收

入，可以 抵补与之相关联的罚款 支出，抵补后 的 剩 余

部分，年终转入营业外收 入；不足抵补的部 分仍由留

用利润开 支。

2.问：企事业单位消防 人 员的 着装 范 围 是什

么？

答：公安部、财政部 公 通 字〔1990〕11号文，

对消防人员着装问题做了规 定。规 定只 有专职 消防人

员可着消防人员服装。专职消防人员是指，符合《 企

事业单位专职消防队组织条例》 所规定的 建队 条件、

并经过当地公安消防部门、同级主 管部门、编制部门

审批成立的专职消防队的人员。其他不符合上 述 条件

的消防人员、保 卫人员不在本范围内，不得 着规定服

装。

（财政部工业交通财务司制度处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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